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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慈善失信行为的成因及治理对策

苏　 玲,赵子仪1

(湖南财政经济学院,湖南 长沙 410205)

[摘　 要] 　 怀有仁爱之心谓之慈,广行济困之举谓之善。 慈善传递着人们的爱与希望,助力解决各种社会问题。 然而近

年来,慈善活动中施助者“诈捐”、受助者“骗捐”、慈善组织违规操作与善款他用等失信行为时有发生。 这与慈善参与者诚信

缺失、监管不足、立法缺失等都有着极大关系。 从道德自律、多方治理、法律法规三方面出发制定对策,可促进我国慈善事业

健康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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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慈善是一份建立在互信基础之上体现爱与德行

的伟大事业。 因为对受助者信任,人们愿慷慨解囊;
因为对慈善组织信任,人们愿倾情相助;因为对施助
者信任,人们愿对其善行给予鼓励与赞扬。 可是,以
信任为基础的爱心禁不起欺骗的亵渎,慈善实践中,
任意一方失信,都会给慈善事业带来耻辱和损害。
近年来,骗捐、诈捐、摊派募捐等现象时有出现,从
2016 年“梅州白血病女孩母亲骗捐买车”事件,到
2018 年“杭州女子替父众筹炫富”事件,再到 2020
年“德云社演员吴鹤臣众筹治病”事件,这些失信行
为不断利用社会公众的善良,挫伤了人们参与慈善

的积极性,使得我们的慈善事业陷入严重的诚信危
机之中。

一　 慈善失信行为的主要表现

(一)施助者失信行为
作为慈善捐赠主体,施助者指的是那些自愿提

供慈善帮助,通过提供物品、资金等慈善资源参与到
慈善活动中来的个人或组织集体,他们在慈善活动
中发挥着十分重要且关键的作用。 一个诚实的施助
者不仅能促进慈善事业的发展,还能促进慈善领域

中的道德建设。 当前,施助者中的大部分人一般能
遵守有关的诚信道德规范,认真履行诚信的责任和
义务。 然而,我们也不能忽略,许多施助者在慈善活
动中存在的诚信问题,给整个慈善行业带来了不良
影响。 施助者失信行为主要有以下四种表现:

第一是“假慈善”。 为了获得好的名誉,一些明

星或企业会在某些特定场合表现自己的慈善,“口
号式”地进行捐赠承诺,引来公众纷纷夸赞,可随着

时间推移,关注度散去,这些承诺的善款善物并没得

到真正地落实。 比如,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许多企

业在媒体上做出了捐赠的承诺,给出一个个巨额数

字。 但之后,根据相关媒体的报道,有些曾公开承诺

捐赠的企业最终选择了“跳票”,有的甚至分文不捐。
第二是“伪慈善”。 “伪慈善”重在一个“伪”

字,即虚情假意,披着慈善的外衣在获得大众的善心

之后再肆意践踏,通常表现为在慈善活动中不能如

实公布自己的捐赠金额,反而将本应该用于慈善捐

赠的钱或物品据为己有,从中谋取不正当利益。 在

当前社会中,相比于直接明显的上当受骗,人们更不

愿意接受自己善心被利用,被伪善所欺骗。 即使是慈

善过程中出现的一个细小问题,都有可能引起人们对

于慈善本身的质疑,甚至走上与慈善绝缘的地步。
第三是“诈捐”。 顾名思义,“诈”就是诈骗、欺

骗,本质是有意为之,刻意为之。 所谓“诈捐”即以

非法占有为目的,通过某种欺骗的方式如冒充慈善

机构、公益组织,通过虚构捐款博取社会各界人士的

同情,骗取受害人的钱财。 这已不是简单地破坏规

则,而是触碰到了法律层面。 显然,此类假借慈善之

名为自身谋取利益的“诈捐”,严重加深了人们对于

慈善的不信任。
第四是“悔捐”。 同为“诺而不捐”,与本意就未

打算捐赠的“假慈善”不同,悔捐是在承诺捐赠前本



身未考虑清楚,凭着一腔热血做出决定而后又后悔,
或者是在承诺捐赠后因经济状况急转直下等一些不

可抗之客观因素而不得不毁约。 其中,造血干细胞

捐献志愿者“临阵脱逃”就是“悔捐”的典型例子。
随着初配成功的人数不断增加,随之而来的悔捐人

数也有增多,到了再动员环节,将近一半的人会失访

或不同意捐献。 于捐献者而言,“悔捐”是出于对身

体健康的考虑,但于重病患者而言,“悔捐”是生命

不可承受之重。 另外,喊口号式的“裸捐”也是“悔
捐”。 许多企业家或名人从一开始高调宣布捐赠,
再到后来默默改变决定,将遗产留给子女,此类事情

时有发生。 由于中国当前税收方面的政策对于裸捐

没有专门明确的规定,因此宣布“裸捐”也就意味着

将自己所有财富无偿捐赠出去后还得想办法再借一

笔钱去缴纳巨额税款,简而言之,“裸捐”就相当于

要负债度日。 “裸捐”背后的慈善精神固然让人敬

佩,但在慈善实践过程中,不应一味追求博人眼球的

“口号式裸捐”,还应符合实际情况,普通但真实,平
凡却真诚。

(二)受助者失信行为

受助者,即慈善受益主体,一般指那些最终获得

实物或资金等慈善资源的个人或集体组织。 一般而

言,社会大众更加关心提供慈善帮助的施助者以及

慈善组织的行为,而常常忽略了受助者身上的诚信

问题。 其实,在慈善活动中,相比于施助者们,处于

弱势地位的受助者往往更加容易骗取他人的善心,
滥用他人的信任,在当下的中国,有许多接受过慈善

帮助的人为了谋取自身利益,得到更多的善款或善

物,故意隐瞒真实情况,编造、夸大并发布虚假信息,
以此来骗取财物。 受助者感恩本是其自身基本的伦

理守则,但这些所谓的受助者不仅不感恩,还忘恩负

义、背信弃义,使得施助者们的善心支离破碎,整个

慈善活动无法正常开展,十分不利于整个慈善事业

的发展。 目前来看,受助者失信行为主要有以下三

种表现:
第一,受助者装穷。 有一些受助者原本不是社

会的贫困者和弱势群体,但为谋取私利,他们违背道

德良知,隐瞒实情,资料造假,从而骗取慈善组织或

捐赠者的善款善物。 在高校中比较突出的便是贫困

生身份造假的问题,部分学生会伪造助学贷款、贫困

补贴所需的相关证明,以获取本不属于自己的助学

金。 可以说,受助者的此类行为,让那些真正急需帮

助的人们利益受损,对施助者的真挚感情造成了极

大伤害,也使整个慈善事业的诚信建设经受考验。
第二,受助者善款他用。 有一些受助者,一方面

希望得到他人的捐助,但另一方面又不愿意听取施

助者的安排。 他们在接受捐助后,未按要求履行义

务,背离施助者的捐助初衷,不遵循“专款专用”和

“专物专用”原则,将所接受资金或物品用于其他地

方,更有甚者携款“潜逃”。
第三,受助者在获得慈善援助脱离困境后,仍然

接受施助者或慈善组织的捐赠。 某些受助者长期以

来都免费从慈善组织或施助者手中获取财物,习惯

了不劳而获,因此在生活状况有所改善时,也不愿意

及时告知施助方,更有甚者还会将自己收到的善款

善物转赠给他人。 这些失信行为使得捐助者不能够

准确且及时地去选择与帮助其他更有需要的贫困者

或弱势群体,倘若这些行为最后被对方发现,原本由

慈善行为建立起来的情感纽带,将会瞬间破裂,唯剩

下情感的伤害与欺骗,施助者对于坚持慈善行为的

热情也将逐渐消散。
(三)慈善组织失信行为

慈善组织,即慈善运营主体,通常指从事各种具

体的慈善活动或工作,充当慈善施助者与受助者之

间的中介,筹集慈善资源并将其提供给相关需求者,
并向受助者提供各种服务的组织。 对一个慈善组织

而言,公信力就是它的生命之源。 正因为人们对于

慈善组织的信任,捐赠行为、爱心活动等才得以产生。
这与政府的行政干预以及企业的营销宣传不同,慈善

组织依赖于实实在在的信誉。 任何一个组织、团体,
其发展都要建立在公信力建设基础之上,慈善组织亦

不例外。 慈善组织失信行为主要有两种表现:
其一,善款接收与使用不公开透明。 这就使得

施助者对慈善组织的公信力产生怀疑,严重打击了

施助者捐赠的积极性。 根据国际上的经验,募捐的

对象以及善款的具体使用方式等都需十分细致地向

施助者说明清楚,让其放心并得到心理上的满足。
然而当前在我国,无论是募捐方式还是其他信息,都
无法对社会进行详细情况的公开,甚至把善款当成

财政拨款一样,将其直接发放到受助地方的政府部

门,让政府去决定善款的使用方式,没有民间力量的

参与和监督,这一定程度影响了人们参与慈善捐助

的热情。
其二,个别工作人员缺乏诚信。 近些年来,一些

“慈善丑闻”不断发生,“春蕾诈捐”事件、“武汉‘红
会’垄断捐赠物资调配”事件等,这都与慈善组织中

个别工作人员的诚信问题有关。 在慈善组织中,有
些人缺乏责任感,没有诚信意识,对待慈善没有应有

的敬畏和尊重,对待工作也没有崇敬与激情,反之对

施助方麻木,对受助方敷衍,无法实心实意感恩施助

方,也不能将善款善物真正落实到社会上那些急需

救助的弱势群体身上。 与此同时,慈善组织个别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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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人本身业务水平低,却仍不重视慈善相关专业知

识的学习和相应工作能力的提升,这也是一大问题

所在。 他们无视善款“专款专用”及善物“专物专

用”的基本规则,而是自以为是想当然地将捐赠款

物挪作他用,有些可能是出于爱心将资金用于自认

为重要的地方,而有些却是利欲熏心,把慈善组织当

成谋利的工具。 而很显然,这些有悖诚信的行为最

终加在一起使得慈善组织的公信力一落千丈。 善款

善物找谁捐赠,什么组织可以信任,捐赠渠道又是否

方便可行,社会民众似乎找不到答案。

二　 慈善失信行为的形成原因

(一)诚信缺失:引发慈善事业诚信危机

第一,受不可抗力因素影响。 很多时候,失信者

失信并非有意而为之。 他们最初本怀着真诚的心想

要帮助他人,却最终因一些不可抗力因素而未能按

照约定进行慈善活动。 一是经济状况下滑。 如施助

者在承诺捐赠后突遭家庭变故经济情况急转直下而

无法再进行捐赠。 二是家人反对。 如器官捐献者在

未与家人商量好的情况下签订合约而后却遭到了家

人的强烈反对,迫于压力不得不失信于受助方。 三

是缺少政府支持。 如一些民间自发的慈善组织由于

得不到政府的政策支持,导致其被迫违背施助者的

意愿或意向,失信于捐助者。 四是制度不完善,比较

突出的问题是慈善组织信息公开制度不完善,社会

公众知情权未得到应有保障,慈善组织失信于公众。
第二,利益驱使。 任何组织或个体在从事慈善

活动时,总是有一定的动机。 通常而言,除上述因某

些不可抗因素影响而失信的人之外,其他失信者的

动机则是为追求自身利益。 对有些人而言,参与慈

善只是一种手段,他们只是想在不履行义务或履行

少量义务的前提下获取所扮演身份的权利。 首先,
利益驱使施助者失信。 对于某些施助者而言,捐赠

是他们迅速累积形象和声誉的速成器。 一方面,诺
而不捐或诺而少捐可大大降低他们获得声誉的投入

成本,另一方面,在获得关注度后利用形象赚取金钱

也变得轻松许多。 而对有些人而言,最初因一腔热

血做出捐赠承诺,而在事后冷静下来又突然反悔当

初的决定,其原因归根到底还是在于对自身利益的

维护。 其次,利益驱使受助者失信。 对于只想获得

金钱的假求助者而言,可以通过虚构或隐瞒事实获

得他人同情,从而得到捐赠,而对于那些习惯了受赠

但已经脱离贫困的受助者,继续维持自身可怜无助

的形象可继续不劳而获。 最后,利益驱使慈善组织

个别工作人员失信。 慈善组织中一些不诚信的工作

人员利用职务之便,以获得巨大收益,只因这种方式

往往比实实在在辛勤工作获取金钱更加容易。

(二)监管不足:为慈善失信行为创造环境

第一,公众参与不足。 在中国,继承家族财富并

将其传给后代并不被认为是件可耻的事[1]。 相反,
人们以此为傲。 虽然中国历史上不乏一些富商进行

慈善捐助的事例,但整体来看,慈善精神在中国还是

较为缺乏。 当公众捐赠财物以支持慈善事业时,他
们势必会关心这些物资的去向,从而也就会对慈善

组织的运作和透明度提出相应要求,以促使慈善组

织诚信运作。 此外,当公众以志愿者的身份参与到

慈善事业中来并提供某种服务时,也可以在很大程

度上减少慈善活动中一些失信行为的发生。 因此,
当前我国社会公众慈善精神不足,参与慈善事业程

度不够,是我国慈善事业缺乏诚信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二,政府监管不力。 政府对慈善事业的监管

缺乏科学性,重形式轻实质。 较为突出的一个表现

是对多头募捐现象置若罔闻,缺乏有效监管。 从最

早的红十字会,到慈善会、各种扶贫基金会,再到企

业、媒体专门为个人举行的募捐,社会上组织募捐的

机构越来越多,各种各样的募捐活动也层出不穷。
但是,目前我国的慈善超市、流动募捐箱以及网络募

捐等都存在着许多表面合理却不合法的问题,其中

还不乏某些有心之人打着慈善的名义来进行诈骗。
重复募捐、频繁募捐、多头募捐甚至违法募捐等,大
大降低了人们参与慈善活动的积极性。 哪些人能够

募捐,募捐需要具备哪些资质,这些都是亟待政府解

决的问题。
第三,慈善组织自我监管不足。 一是规章制度

执行不力:由于缺乏内部监管,一些组织偏离了其创

办初衷,对相关制度的实施不到位。 比如在考量求

助信息时考虑不充分,导致许多虚假求助者利用漏

洞。 二是款物保管不善:近年来,类似中华体育基金

会丢失 2 000 万元、宋庆龄基金会丢失 1 810 万元的

事件时有发生,资金到底是凭空消失或是被不当使

用,我们都无从得知,而这些都离不开慈善组织公益

性的掩护,同时也暴露出慈善款物管理方面不够严

密的问题。 三是财务管理不严格:一些慈善组织在

财务管理方面存在疏漏或不规范的情况。 缺乏有效

的财务管理机制可能导致资源的滥用、资金的去向

不明确,进而影响慈善组织的信誉和公众对其的信

任。 四是慈善组织运营中透明度不高、公开程度不

够。 比如项目运行过程透明度不够,信息披露不够

及时。 而这些都给了许多缺乏诚信之人可乘之机。
(三)立法缺失:致使慈善事业缺乏有效规范

第一,从宏观角度看,相关法律规范严重缺失。
步入新时代后,我国慈善法律体系基本构建起来,
《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的颁布实施、《关于对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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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捐赠领域相关主体实施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

惩戒的合作备忘录》的制定,都使得我国慈善事业

的发展环境得到不断改善。 然而,建立和完善我国

慈善法律制度体系,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比如慈善

组织财务规范的缺失,网络慈善募捐规范的缺失,还
有慈善税收政策及其监管,地方政策配套的政策法

规等等问题,都还需进一步解决。
第二,从微观角度看,相关法律法规不够完善。

一是慈善组织的信息披露制度和公开制度不完善,
缺乏对违反信息披露等规定的惩戒措施,由此造成

慈善组织的捐赠活动、财务收支等运行不够透明。
二是《慈善法》配套的相关法律有待完善,比如其中

专门的慈善税收法律等,也有待进一步完善。 三是各

类法规与制度之间以及实施主体之间经常不协调。
如慈善组织注册登记合法化所必须遵循的挂靠制度

以及繁杂审批流程,使得许多公民自发组织的慈善机

构没有合法地位,也使得许多非法组织有空子可钻。

三　 慈善失信行为的治理对策

(一)加强参与者道德自律

第一,施助者必须做到真诚务实。 应当不“诈
捐”、不“假捐”,对各种“伪慈善”行为说“不”,言出

必行。 君子一言,驷马难追。 既然承诺捐款,就应说

到做到,成为认真履行自己诺言的君子,而非食言的

小人。 近年来,一些个人或企业,为了得到参与慈善

事业带来的声誉利益,将做慈善当成了一种投机机

会,只想得到捐赠的好处,却不愿支付相应的金钱,
想方设法做样子、钻空子、逃避义务、诺而不捐。 承

诺捐赠是一件严肃的事情,不能随便毁约。 在做出

捐赠承诺时,个人或企业应当考虑周全,权衡自身的

财力及履行诺言的可行性,并对捐赠的相关事宜进

行细致安排。 如果真因不可控因素影响,无法兑现

承诺,也应及时向受助者或慈善组织解释说明,并尽

快商量如何采取措施进行补救,而不是使承诺变成

一句空话。
第二,受助者也要将诚实守信作为自身的伦理

规范,这是有效开展慈善事业的必要条件。 对于受

助者来说,不可弄虚作假,假冒身份骗取同情以获取

慈善资源,而是要将自己的情况如实告诉给施助者

或慈善组织,让对方了解自己的真实情况。 同时,要
严格遵循施助者的捐助本意,按照约定来使用善款

善物,而不能违背施助者的初衷,擅自将慈善资源用

于它途。 此外,如果在接受慈善援助后脱离了困境,
应及时告知施助者或慈善组织,退出受助者名单,而
非继续享受施助者或慈善组织提供的慈善帮助。

总之,无论是施助者还是受助者,都应严格遵守

诚实守信的基本原则,珍惜自己的社会信任,共同推

动慈善事业的进步。
(二)促进多方参与治理

第一,确保公众积极参与和有效监督。 一是弘

扬我国现代慈善理念:现代慈善是指以慈善组织为

中介发生的对陌生他人的伦理关怀[2]。 与传统的

慈善认识相比,现代慈善理念将信仰、爱心、自愿、尊
严、平等、责任、互益、和谐等多个人文要素融合在一

起,更多体现了对弱势群体的一种尊重与理解,对人

性的一种关爱与呵护,更多体现了自愿平等的人文

精神以及社会走向善治的时代内涵,这些理念汇集

一起,共同构筑成了 21 世纪人类慈善文明的一道亮

丽风景线。 现代慈善理念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内在要

求,其中所体现的人文价值,有利于互帮互助诚信友

爱的社会氛围的创造,促进大众团结向上,保持社会

和谐健康,推动社会文明进步。 但同时,由于我国现

代慈善起步较晚,发展时间不长,加快现代慈善理念

的传播普及任重而道远。 二是调动公众监督积极

性。 从慈善组织发布信息再到公众被动接收信息,
传统的信息公开看似简单明了,但自上而下且单线

程的模式,忽略了身为慈善参与主体的广大人民群

众的主动性与积极性。 为此,应鼓励公众及各类社

会团体等积极参与到慈善事业中来,积极建立起

“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并存的双向互动公开模

式[3]。 形式上,增加各种不同的信息发布渠道,充
分发挥互联网在信息公开监督中的重要作用。 内容

上,将慈善信息进行分类公开,采取个案答复制度,
社会大众和监督主体可要求慈善组织公开某一特定

款项或某一特定项目的相关信息,并对其中一些感

到疑惑或不合理的地方提出疑问或进行质询。
第二,强化政府责任和外部监管。 一是日常监

督,这是确保慈善事业运作透明、合规的基础。 不定

期查看财务报表可以帮助政府了解慈善组织的财务

状况,确保募集的资金使用符合慈善目的,并有效预

防潜在的财务不当行为。 此外,通过经常性质询,政
府可以了解慈善项目的运营情况,确保其与慈善组

织的宗旨和规定是否一致。 这样的监督机制可以增

加慈善组织的财务透明度,确保慈善事业的信息公

开和社会化运营。 二是事后惩罚,当慈善活动中出

现善款挪用、筹款欺诈等失信情况时,政府应采取严

厉处罚措施,确保违规行为得到及时处理和纠正。
对于失信行为的惩罚可以根据情节的严重程度而

定,例如缴纳罚款、曝光批评或法律追究等。 当然,
惩罚并不是政府监督的终极目标,其目的是维护慈

善事业的良性运作,保护慈善参与者的权益,以推动

慈善事业的可持续发展。
第三,加强内部监管和行业自律。 一是管理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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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度:慈善组织应确保透明度,公开组织的财务状

况、项目执行情况和运营管理方式,以便利益相关者

更好地了解组织的运作情况。 二是财务管理:慈善

组织应建立健全的财务管理制度,包括编制准确、完
整的财务报表,建立预算制度,进行审计和内部控制

等,以确保资金的正确使用和追踪。 三是遵循法规

与伦理准则:慈善组织应遵守相关的法律法规和伦

理准则,如遵守税收法规、透明度要求、募捐规范等,
以维护组织的声誉和信任。 四是过程监控:慈善组

织应建立有效的流程监控机制,例如项目评估、风险

管理、合规性审查等,以确保项目的有效执行和资源

的合理分配。 五是公众沟通与参与:慈善组织应积

极与公众进行沟通和参与,包括及时回应公众关切、
建立有效的反馈机制、向公众公示组织的运作情况

等,以提升公众对慈善的信任度。
(三)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第一,完善慈善奖惩制度。 一是激励:为鼓励更

多人积极参与慈善事业,可出台一系列激励措施。
例如,给予捐款者一定的回馈和特权,比如享受飞

机、火车优先进站的待遇,或者享受其他公共服务的

优先权。 这样的激励措施不仅能够形成捐献光荣的

社会风尚,也会增加公众对慈善事业的认同感和参

与度。 二是惩戒:为遏制慈善失信行为的发生,需采

取更具体的处罚措施,如与个人信用相挂钩。 与征

信机构合作,将慈善失信行为纳入个人信用记录,引
入第三方力量进行信用评级,细化处罚措施对失信

者进行相应的处罚[4],如无法办理信用卡、贷款等,
无法乘坐飞机、高速铁路等公共交通工具,以及限制

在政府招标、拍卖等领域的参与。 这样的惩戒机制

可使人们意识到慈善失信的严重后果,从而降低慈

善失信行为的发生率。
第二,加强法律监管制度。 首先,由于法律制度

的不完善,许多失信案件的性质判定较为模糊,也使

得失信成本较低,更让许多不法分子钻了法律的空

子。 对此,应当尽快完善法律以对慈善领域中各种

失信案件性质进行明确认定,划分失信等级,对于情

节轻微、危害较小的失信行为进行批评教育,而对于

情节严重、危害较大甚至构成犯罪的给予相应的法

律制裁,使司法部门有法可依。 其次,在我国未来的

慈善立法中,还应将重点放在慈善组织内部治理与

外部监督之间的权力制衡关系上,促使第三方监督

主体工作有效展开,以确保慈善信息公开的真实性。
最后,对慈善组织违反信息披露等规定的情况制定

相应的法律规范,以确保信息公开透明。
诚信是慈善的生命线,慈善不诚信不仅污染慈

善环境,更会对社会大众的爱心造成严重伤害。 对

于慈善失信行为,不是单纯的道德谴责就可解决。
民政部作为慈善组织的登记管理单位,应在加强监

管方面采取更多有力措施,与其他相关部门合作,共
同加大对各种慈善失信行为及其相关违法违规行为

的打击力度。 明确联合激励和惩戒对象的范围,告
知公众国家对慈善活动的倡导方向,引导鼓励的是

哪些行为,坚决打击的又是哪些行为。 同时,还需引

导社会大众通过正规渠道合法合规进行慈善捐赠,
如此可受到社会监督,保证捐赠资金或物品的使用

公开透明,让慈善活动的整个过程都置于阳光之下,
营造一个风清气正的慈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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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ause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Trust-breaking Behavior in Chinas Cha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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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aving a heart of love and helping the poor is called kindness. Charity conveys peoples love and hope, and helps to
solve various social problems. However, in recent years, charitable activities such as fraudulent donation by donors and recipients, illegal
operation by charitable organizations, and other dishonest behaviors occur frequently. This is greatly related to the lack of integrity of
charity participants, insufficient supervision, and lack of legislation. Formulating countermeasures from the three aspects of moral self-
discipline, multi-party governance, laws and regulations can promote the health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hinas philanthro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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